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建设工程项目范围内

剩余砂石土处置的工作方案》起草说明
一、出台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剩余砂石土资源利用行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好服务项目建设，防止国有矿产资源流失，遏制非法开采砂石等现象发生，结合我县实际，本着公开、有偿、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县建设工程项目范围内剩余砂石土处置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二、起草依据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住建厅等八部门关于福建省保障建设用砂规范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闽政办〔2019〕41号）、《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七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促进砂石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闽发改商价〔2020〕748号）、《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闽自然资发〔2020〕81号）和《福建省矿产资源监督管理办法》、《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建设工程项目范围内剩余砂石土处置工作（试行）的通知》（泉资规规范〔2022〕4号）等有关文件规定开展工程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砂石土资源有偿化处置工作。
三、主要内容

《方案》主要对工程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剩余砂石土资源有偿化处置的适用范围、前期准备、处置方案的确定、出让程序、处置要求以及各方权责等方面内容进行详细阐述，具体如下：
（一）指定处置主体。工程建设项目范围内剩余砂石土处置工作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对经测算有5万立方米（含）以上剩余砂石土等资源的，经县自然资源局同意后，由永春县金源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办单位）作为业主负责承办剩余砂石土处置工作。5万立方米以下的，按照《方案》的简易程序执行。1万立方米以下的剩余砂石土，由各乡镇和工业园区管委会自行处置。
（二）规范出让程序。一是由承办单位委托第三方资质单位编制剩余砂石土储量核实报告，根据储量核实报告确定剩余砂石土方量。按评估价值和市场基准价二者最高价，作为确定公开出让底价的参考依据。二是制定工程建设项目剩余砂石土处置方案，明确平整范围（包含平面和高程范围）、平整期限、边坡治理、安全环保等条件要求。三是剩余砂石土处置方案经县政府批准后，应当纳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公开有偿处置，原则上采取公开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进行。处置收入按市级与县级3：7比例上缴入库后，县级留成部分按一定比例与乡镇分成。

（三）明确监管职责。加强对工程建设项目剩余砂石利用管理，属地乡镇（工业园区管委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工程建设项目主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其他部门按职能落实监管职责，承办单位或建设单位落实管理主体责任。



